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9,192,390 97.1874 2,002,410 2.8126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在 2017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预计外新

增关联借款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1,194,298 99.9993 502 0.0007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1 《关于签订<金融

服务框架协议>暨

关 联 交 易 并 提 请

股 东 大 会 授 权 董

事 会 签 署 相 关 协

议 及 办 理 后 续 事

宜的提案》 

65,663,323 97.0407 2,002,410 2.9593 0 0.0000 

2 《关于在 2017 年

度 控 股 股 东 及 其

关 联 方 向 公 司 及

控 股 子 公 司 提 供

借 款 预 计 外 新 增

关 联 借 款 暨 关 联

交易的提案》 

67,665,231 99.9993 502 0.0007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非累计投票提案《关于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并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签署相关协议及办理后续事宜的提案》、《关于在 2017 年度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方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预计外新增关联借款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全部提案，关联股东均回避表决，均由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

股东所持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伯庆、杨红良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提案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12 月 27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海市金茂律师

事务所关于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12 月 27 日  


